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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逐渐步入法治社会的背景下，现代家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
家庭中无论男女老少，吃穿住行，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到各种法律问题。
在婚姻继承方面，最为常见的如离婚后夫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赡养老人、遗产继承等；在家庭消
费方面，最为常见的如旅游购物、餐饮住宿、购车买房等；还有那些与家庭密切相关的如房产物业、
交通医疗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碰到且无法回避的，这也恰恰体现了法律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
在当前人民大众整体法律意识日益提高而法律知识却比较欠缺的情形下，许多人都面临着在自身的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如何获得救助的问题。
“打官司难”也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
因此，编写一本通俗易懂、简明实用、新颖权威的法律基础知识读物，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掌握和
正确应用法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律师工作，根据自己多年来丰富的办案经验，选取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
题，内容涵盖结婚、离婚、抚养、赡养、继承、消费、旅游、医疗、交通、合同、房产、物业等方面
。
本书体例上分为常见问题解答、案例导读、专家点评、法律小贴士四个部分：首先提炼与人们家庭生
活息息相关的焦点问题进行解答；而后遴选出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并对这些案例进行深
入解析，以法研案、由案学法；在对每个案例进行专家点评后附有“法律小贴士”，简明扼要地指出
生活中人们应当注意掌握的法律要点和操作技巧，使读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想要的答案。
　　本书不是简单法律问题的堆集，也不是一般的案例汇编，本书集知识性、趣味性、指导性和实用
性于一体，适合一般大众阅读，是大家处理生活中常见纠纷必备的法律工具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除了对内容进行严格筛选之外，还在结构和体例上进行创新，就广大读者所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力求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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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丰富多彩，却也可能暗藏纠纷。
《生活法则：家庭常遇法律问题先知道》涵盖结婚、离婚、抚养赡养、继承、消费、旅游、医疗、交
通、房产物业、合同、打官司11个方面，为您总结常遇法律问题，详细解答解决方法。
此外，还精选多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专家点评，其后附以“法律小贴士”，简明扼要
地指出生活中应当注意掌握的法律要点和操作技巧。
集知识性、趣味性、指导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学好用好法律，生活幸福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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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结婚1.结婚必须符合哪些条件？
2.哪些情况下禁止结婚？
3.结婚应当履行哪些程序？
4.结婚前必须做婚检吗？
5.哪些情况下婚姻无效？
6.如何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7.订婚彩礼是否应当返还？
第二章 离婚8.离婚有几种方式？
9.协议离婚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10.协议离婚有哪些具体程序？
11.诉讼离婚应符合哪些条件？
12.哪些情形下法院应当判决准许离婚？
13.夫妻一方存在生理缺陷，另一方是否可以要求离婚？
14.哪些情况下男方不能主动提出离婚？
15.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哪些？
16.离婚时应如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17.离婚时夫妻债务如何处理？
18.离婚纠纷中如何处理住房问题？
19.哪些情况下可以提起离婚损害赔偿？
20.离婚后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是否有经济帮助义务？
第三章 抚养赡养21.父母对子女有哪些义务？
22.祖孙之间有哪些权利义务？
23.非婚生子女受法律保护吗？
24.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
25.丈夫有权拒绝抚养妻子婚外恋所生子女吗？
26.离婚后，不抚养子女的一方对子女的抚养费应当如何给付？
27.哪些情形下子女可以要求增加抚养费？
28.离婚后是否可以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
29.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视子女的权利吗？
30.子女对父母有哪些赡养扶助的义务？
31.哪些人有赡养老年人的义务？
32.父母再婚后有权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吗？
33.继父母是否可以要求继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34.继父母子女关系如何解除？
第四章 继承35.公民可以通过哪几种形式继承遗产？
36.如何确定遗产的范围？
37.分割遗产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38.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何行使继承权和受遗赠权？
39.继承人在哪些情况下会丧失继承权？
40.法定继承人有哪些？
41.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应如何代位继承？
42.哪些情况下适用遗嘱继承？
43.继承人如何放弃继承权？
44.配偶一方死亡后，应如何进行遗产分割？
45.怎样确定遗产的继承份额？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活法则>>

46.遗产债务应当如何清偿？
47.在法定继承中应当如何分配遗产？
48.如何处理无入继承的遗产？
49.什么是遗赠？
50.如何接受或放弃受遗赠权？
 51.什么是遗赠扶养协议，如何办理公证？
52.如何订立有效遗嘱？
第五章 消费53.什么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哪些活动受法律保护？
54.消费者享有哪些权利？
55.什么是消费者的安全权？
56.什么是消费者的知悉权？
57.什么是消费者求偿权？
58.什么是消费者的结社权？
59.什么是消费者的受教育权？
60.什么是消费者的受尊重权？
61.什么是消费者的监督权？
62.经营者有哪些义务？
63.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64.消费者怎样向消协进行投诉？
65.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哪些人要求赔偿？
66.消费者明知商品或服务有瑕疵，经营者是否仍应承担质量担保责任？
67.服务场所有保护顾客人身安全的义务吗？
68.餐饮住宿经营者有保护顾客财产安全的义务吗？
69.餐饮住宿经营者有权扣留顾客的财物吗？
70.就餐时餐饮经营者收取餐具费合法吗？
71.就餐时吃出头发、虫子等异物怎么办？
72.什么是“三包”？
73.退货退款时折旧费如何计算？
74.没有发票可以享受“三包”吗？
75.经营场所的各种店堂告示和声明具有法律效力吗？
76.赠品质量有问题是否可以要求赔偿？
第六章 旅游77.旅游者有哪些权利与义务？
78.旅行社有哪些权利与义务？
79.旅游者选择旅行社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80.什么是旅游合同的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
81.旅行社应如何履行旅游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82.旅游合同当事人在哪些情况下要承担违约责任？
83.导游有哪些义务？
84.导游给旅游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85.什么是旅游保险？
86.什么是旅行社责任保险，其投保范围包括哪些？
87.什么是旅游意外保险，其赔偿范围有哪些？
88.旅行社在哪些情形下不承担赔偿责任？
89.旅游者遇到旅游纠纷应如何处理？
90.旅游广告名不副实由谁承担责任？
91.旅游过程中遇有权益损害的，游客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
92.旅游者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获得双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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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医疗93.什么是医疗事故？
94.常见的医疗事故有哪些？
95.哪些情形不属于医疗事故？
96.医疗事故分为哪几个等级？
97.如何理解“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院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98.医院有及时转诊的义务吗？
99.医疗机构在哪些情形下无拒绝治疗的权利？
100.什么是病历，哪些人可以向医院申请复印病历资料？
101.医务人员篡改病历如何定性？
102.医院丢失病历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103.什么是患者的姓名肖像权？
104.什么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105.什么是患者的隐私权？
106.什么是医疗鉴定？
107.患者如何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108.什么是医疗损害，索赔时应如何确定案由？
109.发生医疗意外医院一律免责吗？
⋯⋯第八章 交通第九章 房产物业第十章 合同第十一章 打官司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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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婚姻法》第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
亲；（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据此规定，法律禁止结婚的情形有两个：　　（1）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
血亲主要指出于同一祖先，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即自然血亲；也包括法律拟制的血亲，即虽无血缘联
系，但法律确认其与自然血亲有同等的权利义务的亲属，比如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
育的继子女。
婚姻法禁止结婚的血亲有两类：其一是直系血亲。
包括父母子女间，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间。
其二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包括：①同源于父母的兄弟姊妹（含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
即同一父母的子女之间不能结婚。
②不同辈的叔、伯、姑、舅、姨与侄（女）、甥（女）。
　　（2）禁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
婚姻法对禁婚情形作了原则规定，即“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实践中，可依《母婴保健法》的规定确定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的情形，也可由有关部门根据婚姻法原
则制定具体规定。
　　结婚应当履行哪些程序？
　　结婚的程序，指婚姻关系缔结的必经手续。
一般情况下，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当事人，只有履行法定的结婚登记程序，其婚姻关系才被国家和社
会承认，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我国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者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
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
结婚登记程序分为申请、审查和登记三个步骤。
申请时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其他任何人不得代为申请。
　　婚姻登记机关依法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进行审核与查证，对于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条件的，
发给结婚证，否则不予登记。
结婚以后，夫妻可互为对方家庭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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